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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招生方案

一、学科简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创建于 1958 年，1995 年被列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

设学科，2016 年获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和国防特色学科，在国家第四轮

学科评估中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列排名 A+，全球影响力（全球 10.4

万家科研院所）位居 52位，居前 1‰。

学科现有教职员工 440 名，教授 167 人，副教授 128 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

士 1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3人、发达国家院士 6人，国家教学名师 2人，23 名国

家级人才和 14名国家级青年人才，10人当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美国物理学

会会士。

学科拥有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硅酸盐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光纤传感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材料

复合新技术国际联合实验室、环境友好建筑材料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 6个国家级

平台，特种功能材料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绿色建筑材料及制造教育部工程研

究中心、燃料电池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等 12个省部级实验室。

学科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

民生命健康，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学科重点围绕建筑材料绿色制造

与战略性新兴建筑材料、面向国防尖端武器装备的关键新材料、高效能源转换与

储能新材料及器件、面向重大工程及装备的光纤传感智能材料、新能源与智能汽

车关键材料和技术、材料与数理学科交叉前沿与新材料创制、重大疾病纳米新药

创制及化学生物基础等重点领域开展科学研究。近 5 年，承担国家重点任务 330

余项，到款经费 12.5 亿元；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6项，其中，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一等奖 1 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 项；获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 20 余项。在 Nature 发表论

文 3 篇，在 Science 发表论文 1 篇，在 Nature、Science、Cell 子刊发表论

文 46 篇，在 Adv. Mater.发表论文 69 篇。专利转化金额 1.24 亿元。



2

二、机构组织

1.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学院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纪检监察工作的负责

人等担任成员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整个招生过程进行组织、监督

和指导。具体人员构成如下：

组 长：麦立强、沈华东

副组长：陈 华、石 虎

组 员：黄学辉、赵春霞、文佐勤、刘韩星、沈 强、陈 伟

范 典、黄尚宇、程晓敏

2.学院招生专家组

学院成立招生专家组负责当年博士研究生申请材料的审核、学院考核、面

试等相关工作。每个专家组由 3-5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成员是从材料学科长期

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且具有高级职称的校内外人员，原则上应指导过一届及以

上博士毕业生或从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人员中选取。

三、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招生

（一）报考条件

除符合《武汉理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上规定的报考条

件外，还应满足下列条件：

1.申请人为硕士毕业生。

2.每位申请考生必须提供一份不少于 3000 字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计划。

3.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教授 (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专家)的书

面推荐信。

4.具备相应的外语水平。

（二）选拔流程

1.网上报名、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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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完成网上报名和缴费，并打印《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

2.考生申请所需材料

（1）网上报名时打印《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一份（如申请

直接进入面试环节，请在报名信息简表右上角处标注“申请直接进入面试环

节”），应届毕业生由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签署意见并盖章,其他考生由所在单

位人事部门（或户档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并盖章；

（2）报考导师接收函，并且要有接收导师亲笔签名；

（3）两位与所报考学科相关的教授推荐信，并且有教授亲笔签名；

（4）本科和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加盖教务部门公章有效）；

（5）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6）身份证、研究生证（应届生）、本科和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7）考生须出具硕士学历、学位认证报告（在教育部学信网上进行学籍（应

届生）或学历（往届生）查询认证，在教育部学位网上进行学位查询认证）；

（8）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往届生）或论文主要结果和详细摘要（应届生）；

（9）以本人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所获授权发明专利，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及其他研究成果证明材料（学术

论文提供检索证明和论文，见刊未检索的论文提供含 DOI 号的论文及论文所在期

刊的收录信息（刊源信息）；发明专利提供授权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10）个人简历，简明扼要的说明个人学习和科研经历，包括攻读博士学位

期间拟开展的研究计划（不少于 3000 字，模板在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信息

网下载）；

（11）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格检查合格证明。

3.专家组审核

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整理所有申请材料，提交学院招生专家组。学院招生

专家组对学生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结果将在学院网站公示，网址：

http://smse.whut.edu.cn/。

4.学院考核

（1）笔试：材料专业综合考试（满分 100 分），主要考核知识结构、学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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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应具备的基本研究方法，不指定参考教材。

必考部分（占 40分）：材料研究与测试技术

选考部分（占 60分）：①材料科学基础②高分子化学与物理③固体物理④材

料成型理论及技术⑤材料化学⑥生物材料等内容，考生按照考试要求从以上 6个

内容任选一项作答。

材料专业综合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笔试考试时间：2021 年 3 月 19 日（周六）下午 2:00-5:00（具体考试日期

可能因疫情防控等实际调整），地点：另行通知，可查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网

站 http://smse.whut.edu.cn/。

（2）面试（满分 100 分），采取答辩及质询的形式，主要对申请者的思想政

治素质和品德、创新潜质、综合素养进行考核。

由考生围绕个人学习工作经历、个人研究内容及取得的工作成果和今后攻读

博士学位期间研究计划等内容，制作 PPT 演示文档进行汇报。PPT 汇报时间为 15

分钟，答辩时间不少于 10 分钟。审核专家组将根据考生汇报和答辩情况，从课

题背景、研究基础、专业技能、科研潜力以及交流能力等几个方面进行评分。其

中：①课题背景（10 分）：主要评价申请者对硕士阶段研究领域国内外相关文献

的阅读，对研究动态的掌握，以及对课题意义的认识；②研究基础（30分）：主

要评价申请者已经取得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已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申请和

授权专利情况；③专业技能（20分）：主要评价申请者的专业基础以及综合能力；

④科研潜力（30分）：主要评价申请者是否具有专业思维的敏感性和创新能力；

⑤交流能力（10分）：主要评价申请者答辩过程中口头表述能力以及回答问题情

况、专业英语掌握情况等。

面试成绩由招生专家组按百分制评价，再计算平均分得到最终面试分数。

面试考试时间：2021 年 3 月 20 日（周日）8:30-17:30（具体考试日期可能

因疫情防控等实际调整），地点：另行通知，可查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站

http://smse.whut.edu.cn/。

（3）考生综合成绩=材料专业综合考试成绩×40%+面试成绩×60%。

（4）考生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经报考导师同意推荐，且具备通过全国大学

英语四级（合格及以上或 425 分及以上）考试证书或雅思 5.5 分及以上成绩证书

http://smse.whut.edu.cn/
http://smse.wh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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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托福 80 分及以上成绩证书或相关职称英语通过证书，可向报考单位提出申请

直接进入面试环节。

①近五年，本人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在武汉理工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含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明细中的第一档、第

二档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需提供检索报告或者提供含 DOI 号的论文及论

文所在期刊的收录信息（刊源信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含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明细网址：

http://smse.whut.edu.cn/zxtz/202106/t20210604_495825.htm）；

②获得国家或国际授权发明专利 1项(需提供授权证书)；

③近三年，获得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④近五年，获得科技成果奖省级二等奖前 5名或省级一等奖前 7名或国家奖

完成人。

四、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招生

（一）报考条件

除符合《武汉理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上规定的报考条

件外，还应满足下列条件：

1.申请人为硕士毕业生，或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同等学力者报考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获得学士学位后连续工作满六年或六年以上（获得学士学位到博士生

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

（2）已修完所报考相近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及选修课程且成绩合格（须提

供硕士生培养单位出具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成绩证明）。

（3）已在所要报考学科或相近研究领域的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两篇以上

的学术论文（以第一或第二作者），或获得省、部级以上与报考学科相关的科技

成果奖励（排名前五名）。

2.每位申请考生必须提供一份不少于 3000 字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计划；

3.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教授 (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专家)的书

面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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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备相应的外语水平；

5.具有相应的科研能力，应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1）近五年，本人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在武汉理工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含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明细中的第一档、

第二档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需提供检索报告或者提供含 DOI 号的论文及

论文所在期刊的收录信息（刊源信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含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明细网址：

http://smse.whut.edu.cn/zxtz/202106/t20210604_495825.htm）；

（2）获国家或国际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需提供授权证书)；

（3）近五年，获得科技成果奖省级二等奖前 5 名或省级一等奖前 7 名或国

家奖完成人（提供证明材料）；

（4）参与编制国家、行业和社会团体标准、规范或技术规程（提供证明材

料）；

（5）以第一负责人主持完成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提供证明材料）；

（6）省部级及以上创新创业类人才计划入选者（提供证明材料）。

（二）选拔流程

1.网上报名、缴费

考生完成网上报名和缴费，并打印《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

2.考生申请所需材料

（1）网上报名时打印《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一份，应届毕

业生由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签署意见并盖章,其他考生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

（或户档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并盖章；

（2）报考导师接收函，并且要有接收导师亲笔签名；

（3）两位与所报考学科相关的教授推荐信，并且有教授笔签名；

（4）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5）个人简历，简明扼要的说明个人学习和科研经历，包括攻读博士学位

期间拟开展的研究计划（不少于 3000 字，模板在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信息

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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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格检查合格证明；

（7）以本人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所获授权发明专利，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省部级及以上创新创业类人才

计划入选及其他研究成果证明材料（学术论文提供检索证明和论文，见刊未检索

的论文提供含 DOI 号的论文及论文所在期刊的收录信息（刊源信息）；发明专利

提供授权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8）申请人为硕士毕业生，除上述（1）-（7）项材料外，还需提供：①本

科和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加盖教务部门公章有效）；②身份证、研究生证（应

届生）、本科和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③考生须出具硕士学历、学位认证

报告（在教育部学信网上进行学籍（应届生）或学历（往届生）查询认证，在教

育部学位网上进行学位查询认证）；④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往届生）或论文主要

结果和详细摘要（应届生）；

（9）申请人为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除上述（1）-（7）项材

料外，还需提供：①单位出具的获得学士学位后连续工作满六年或六年以上的证

明；②硕士生培养单位出具的已修完所报考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及选修课程且成

绩合格的证明；③已在所要报考学科或相近研究领域的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两

篇以上的学术论文（以第一或第二作者，可包含（7）中提供的论文），或获得省、

部级以上与报考学科相关的科技成果奖励。

3.专家组审核

学院招生专家组对考生提供的各类成果材料进行审核评议，主要对考生的科

研创新及工程实践能力等进行评价，遴选合格的考生方可参加专业面试考核，人

数不超过学院专业学位博士计划的 2 倍。初审结果将在学院网站公示，网址：

http://smse.whut.edu.cn/。

4.学校考核

综合考核由研究生院组织校内外专家组成面试考核小组对考生进行面试答

辩考核，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并报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同等学力考生在考核时须加试两门报考专业的硕士学位主干课程，考核形式

为笔试。加试成绩合格即可，不计入考生的综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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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拟录取

博士研究生考生录取按照计划类型、导师额定接收指标、录取原则和考生综

合成绩相结合的方式择优录取。

六、工作进度安排

（一）考生完成网上报名、缴费：2022 年 1月 15 日-2 月 25 日

（二）考生提交申请材料日期：2022 年 2月 28 日-3 月 5 日

初审材料须在2022年 2月28日-3月 5日邮寄至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请提前邮寄，以免延误。

申请材料请按“考生申请所需材料”清单顺序编号提供，若递交的申请材料

不全或无效，此申请将不予受理；一旦发现伪造行为，将取消笔试、面试和录取

资格；所提交材料，审核后将不予以退还。

邮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122 号武汉理工大学马房山校区西院

材料学院研工办（315 室），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27-87164677、

027-87651779。逾期不予受理。

初审材料原件扫描件请以姓名+报名号命名，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3 月 5日

同时发送到 clxyzs@126.com。

（三）学院公布入围考生名单：2022 年 3月 10 日前

（四）材料专业综合考试时间：2022 年 3 月 19 日下午 2:00-5:00（具体考

试日期可能因疫情防控等实际调整）

（五）面试考试时间：2022 年 3 月 20 日 8:30-17:30（具体面试日期可能因

疫情防控等实际调整）

七、其他说明

（一）报考联合培养、“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等专项计划的考生，考核环节

由考生报考专业归属的学院按“申请-考核”制的流程统一进行，学校按照教育

部的相关政策及与联合培养单位的协议录取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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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考科研博士、储能学科、对口支援部省合建高校、长江教育创新带、

海南专项计划等专项的考生，通过审核入围后，经导师同意推荐，并具有一定的

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可直接进入面试环节。

（三）全日制定向和非全日制博士生不安排统一住宿，且不享受由国家统筹

拨款的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

（四）作弊考生的有关情况将通报其所在学校或单位，并记入考生的诚信档

案和人事档案，作为其今后升学和就业的重要参考依据。

（五）在录取过程中，考生与所在单位或定向就业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

纷由考生自己解决。

（六）学院纪委对博士研究生的招生选拔进行全过程监察督导。

八、考生接待电话和监督举报电话

咨询电话：027-87164677

监督举报电话：027-87651771


